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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25 证券简称：ST 红太阳 公告编号：2023-080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召开预重整阶段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红太阳股份”）于

2022 年 9 月 16 日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南京中院”）

送达的（2022）苏 01 破申 62 号《通知书》及《重整申请书》，申请

人南京太化化工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，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南京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，并

申请先行启动预重整程序。2022 年 11 月 7 日，南京中院作出（2022）

苏 01 破申 62 号《决定书》，为有效识别公司重整价值和可行性，及

时挽救企业，提升重整效率和效果，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。2022

年 12 月 5 日，南京中院作出（2022）苏 01 破申 62 号之一《决定书》

指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管理人，丁韶华

为负责人。预重整期间，预重整管理人和公司依法履行职责，积极推

进各项工作，并已完成债权申报审核、审计及评估、投资人招募等各

项工作。现预重整管理人根据公司审计、评估情况，投资人招募情况

以及经营情况拟定完成公司预重整方案。 

2023 年 12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预重整管理人发来的书面通知，定

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公司预重整阶段债权人会议，现将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议主题及召开形式 

会议主题：报告预重整工作进展，审议表决预重整方案 

召开形式：现场会议、网络会议相结合，债权人可自主选择现场

参会或通过网络方式参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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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议议程 

1、预重整管理人作债权预审查报告； 

2、红太阳股份作预重整阶段经营情况报告； 

3、预重整管理人作履职工作报告； 

4、预重整管理人作预重整方案说明、债权人审议表决方案。 

三、表决相关事项 

本次债权人会议可以到会议现场进行表决，也可以通讯方式进行

表决，通讯表决程序如下： 

1、管理人向债权人发出预重整方案及表决票，债权人审阅后填

写表决票，由债权人盖章/签字或授权代表签字后，通过邮寄或现场

提交方式送达至管理人处。管理人接受表决票的通讯地址如下： 

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岛智立方 C 栋 1 单元 4 楼江苏世

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

联系人：舒其岐，18951771550；陈海燕，18951771588 

2、表决票填写要求 

表决票设有“同意”和“不同意”两种意见，债权人只能选择其一并

勾选，表决票空白将视为“不同意”。 

3、特别说明 

（1）若管理人未收到表决票且该债权人未出席会议的，管理人

将视其未参与表决；若管理人收到该债权人的表决票但该债权人未出

席会议，视为该债权人参与会议。 

（2）享有同一表决权的债权人只能选择现场投票、通讯表决方

式中的一种予以表决。出现重复表决的，以在后的表决结果为准。 

四、会议相关事项 

1、现场会议签到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:00；会议开始

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:30； 

2、现场会议地点：南京市高淳区古檀大道 18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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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（https://pccz.court.gov.cn）

进行，管理人将在会议召开前开通网络参会通道； 

3、现场参会的债权人或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

证明文件参加会议；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，代理人应持本人

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授权委托书，授权委托书应明确授权范围，

包括授权对出席会议、表决预重整方案等事项行使表决权。在参加债

权人会议前，债权人已向管理人提交上述材料的，可不必重复提交； 

4、由于场地有限，每家债权人可以委托不超过 2 名代理人参会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正在进行预重整，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

理重整前的程序，法院最终能否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

性。若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后，公司股票将被实行退市风

险警示。  

3、若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

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，推

动公司回归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；若不能顺利实施，公司将存在被宣

告破产的风险，若公司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 

公司将密切关注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

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，公司所有公

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关注公司公告、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  

预重整管理人出具的《关于召开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

阶段债权人会议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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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3 年 12 月 1 日 


